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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切实做好 2025-2026 年度森林
防灭火工作的通知

各村委会、乡直各单位：

10 月 1 日起，将进入新一轮防火期。当前，受气候干燥、

林下可燃物累积、农事活动增多、进山旅游人员增加等多重

因素影响，森林火险等级持续偏高，防火形势异常严峻复杂。

为有效预防和控制森林火灾发生，保护森林资源和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法》《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及上级有关文

件精神，结合我乡实际，现就切实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通知

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压实防火责任

森林防火事关重大，责任重于泰山。全乡上下务必清醒

认识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坚决克服麻

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严格落实森林防火行政领导负责制，全

面推行林长责任制，实行乡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网格员

和护林员包山头地块的网格化管理责任制。各村要切实承担

起主体责任，书记主任要亲自抓、负总责，将防火责任层层



分解，落实到人、落实到山头、落实到地块，确保山有人看、

林有人护、火有人管、责有人担。

二、强化宣传教育，营造浓厚氛围

要充分利用广播、公开栏、标语横幅、微信群、宣传车、

发放一封信等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开展森林防火法律法规、

野外火源管理规定、安全用火常识、应急避险知识和典型火

灾案例的宣传教育。重点加强对中小学生、进山作业人员、

近林住户、精神障碍人员监护人等重点人群的针对性宣传。

做到森林防火知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切实提高全民防火

意识和法治观念，形成“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的社会氛围。

三、严格火源管控，消除火灾隐患

一是严管野外火源，森林防火期内，严禁一切未经批准

的野外用火。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如高火险天气、清明、

五一、中秋、国庆、冬至等节假日）要增派力量，严防死守，

禁止一切野外用火。二是强化巡查巡护。乡村干部、护林员

要开展日常巡护。高火险时段加大巡查密度和频次，延长巡

护时间，特别是对林区边缘、坟墓集中地、徽州天路、石耳

山等重点区域要重点巡查。及时发现和制止野外违规用火行

为。三是加强重点人群监管。对痴、呆、傻、精神障碍人员

及未成年人，要严格落实监护人责任。对在林内及周边从事

农业生产、施工、旅游、祭祀等活动的人员，要加强管理和

教育引导。四是隐患排查整治。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大排

查大整治行动，重点排查林区输配电线路、林下可燃物较多、



历史上火情多发地、野外用火频次多、焚烧池周边等风险点，

建立台账，限期整改，消除隐患。五是规范农事用火。确需

进行计划烧除等生产性用火的，必须严格履行审批程序，落

实防范措施，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农业站做好非林地

区域秸秆利用及处置指导，降低用火风险。

四、加强预警监测，做好应急准备

一是强化预警响应，密切关注气象信息和森林火险等级

预报，根据发布的预警信息、火险等级，迅速启动相应级别

的应急响应措施。二是加强值班值守，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

班和领导带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防火期内，乡村两级防

火值班电话必须保持 24 小时畅通，值班人员必须坚守岗位，

熟悉情况，做好记录。三是建好应急队伍，乡、村应急队伍

要保持临战状态，加强培训和演练，熟练掌握扑火技能和安

全避险知识。检查维护补充消防车、油锯、二号工具、电筒、

通讯设备等扑火装备和物资，确保性能良好、数量充足、随

时可用。四是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在上级防灭火指挥机构

指导下，结合我乡实际，进一步修订完善森林火灾应急预案，

明确组织指挥体系、扑救流程、力量调动、后勤保障、信息

报送等环节，确保预案科学、实用、可操作。

五、科学处置火情，确保扑救安全

一旦发生森林火情火灾，要严格按照“打早、打小、打

了”的原则，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一是第一时间报告。任何

单位和个人发现火情，应立即向村委会、乡政府报告（乡政



府值班电话 2614608）。乡村必须立即核实，按规定程序迅

速上报，并组织力量扑救。二是统一指挥调度。扑救工作由

乡政府统一组织指挥，科学制定扑救方案，合理调配扑救力

量。严禁组织老、弱、病、残、幼等人员直接扑火。 三是

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原则，把扑火人员安全放在首

位。火场情况不明或气象条件不利时，严禁盲目扑救，及时

避险，坚决防止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四是火场清理看守。明

火扑灭后，要组织足够力量彻底清理火场，消除余火、暗火，

并安排专人看守，严防死灰复燃。五是依法打击。对造成火

情火灾的，过失方依法须赔偿损失和承担扑火费用，行政机

关将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严肃工作纪律，强化责任追究

对在森林防火工作中思想不重视、责任不落实、措施不

到位、处置不得力，导致发生森林火灾或造成重大损失的，

将依法依规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全乡各部门和广大干部群众要立

即行动起来，全力以赴，严防死守，坚决打赢森林防火这场

硬仗，为保护我乡绿水青山和生态安全作出应有贡献！

特此通知。

歙县绍濂乡人民政府

2025 年 9 月 25 日


